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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NFT 数字藏品合规操作指引（2022 版）

一、编制背景：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逐步成熟，带动了

我国 NFT 数字藏品市场的高速发展。数字藏品发行和交易平台、艺术

作品权益方、消费者均经历了野蛮成长带来的喜悦和阵痛。鉴于行业

良性发展的需要，结合广东省互联网协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广东中科智能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等组织机构在

NFT 数字藏品技术应用、运营规范、金融合规等方面的实践探索，根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的意见》的精神和要求，结合相关行业实践，特制定本合规操

作指引，以期为发行 NFT 数字藏品服务的行业提供客观、守法、合规、

有序的指引，服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人民经济，共建良性市场环

境，共同迎接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1. 定义

NFT，全称为 Non-Fungible Token，指非同质化代币，是用于表示数字

资产（包括 jpg 和视频剪辑形式）的唯一加密货币令牌，可以流转买

卖，在中国市场 NFT 通常被称为数字藏品。 

2. 市场发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 2020 年海外市场掀起 NFT 技术发展的热潮，国内市场参考国

外 NFT 技术和发展模式，开拓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藏品发展路径，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藏品是使用区块链技术通过唯一标识确认权益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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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数字作品、艺术品和商品，能够在区块链网络中标记出其所有者，

并对相关版权等信息进行追溯。 

2021 年以来，全球 NFT 市场高速发展，根据部分研究机构报告，

全球 NFT 市场规模已达到 650 亿美元。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也

加入到 NFT 数字藏品的发展热潮中来。由于 NFT 数字藏品发展时间

短，现今可直接适用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在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显现出很多风险和问题，主要如下： 

数字藏品平台经营主体资质良莠不齐。数字藏品平台经营主体缺

乏合规意识，主体责任不明，运营资质不完备，区块链网络接入真假

混乱，部分数字藏品平台开通上线或关闭较为随意，易造成用户财产

重大损失。 

艺术品等发行标的权益确权缺乏合法保障。艺术品等标的铸造发

行数字藏品缺乏规范的合法授权流程，或存在发行标的未授权或缺乏

实际价值即上链铸造发行的情况，易造成版权纠纷或用户财产损失。 

用户过度关注数字藏品投机行为，忽略艺术品等发行标的的实际

价值，缺乏技术性合规性评判依据。数字藏品的过度投机行为，必然

助长非理性投资热，以及数字藏品的金融化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来进行

非法用途，如洗钱等，从而忽视标的物的实际价值，忽略基于区块链技术

应用的客观规律，形成巨大的投机风险，进而出现非法维权、恶意投诉等聚

集性行为，成为社会秩序和数字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3. 行业发展契机 

数字藏品行业发展虽然处于早期，但基于数字资产的确权、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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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存证、流转、溯源，是互联网发展到 web3.0 时代和元宇宙发

展中的必要构成。在国家大力发展元宇宙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国

家战略契机下，艺术品、音像作品、潮玩产品、品牌商品的 NFT 数

字化升级和新的营销运营模式，是大势所趋，前景广阔。 

二、《发行 NFT 数字藏品合规操作指引》正文 

第一条，铸造发行 NFT 数字藏品的企业、平台需具备如下资质或许

可： 

1、《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且业务种类含有“互联网信息服务”（ICP 许可证）、“在线数

据处理与交易处理”（EDI 许可证）； 

2、《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3、《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4、《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如企业、平台需要开展拍卖业务）。 

5、发行平台要对交易方进行风险提示。 

6、禁止未成年人进行交易，平台方应当有相关的禁止操作规定。 

7、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条，铸造发行 NFT 数字藏品的艺术品经营单位、平台需由第三

方进行评估或审查： 

1、数字产品经营单位需与平台方共同委托第三方对其用于铸造发行

的数字产品进行形式审查，并由第三方向平台方出具审核报告或评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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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台方应把区块链信息服务材料提供给第三方进行真实性、合法

性审查； 

3、第三方对平台与数字产品经营单位出具的审核报告或评估报告，

应当客观、真实、勤勉尽责； 

4、平台方在销售过程中对账户的管理应当设立对购买方是否为未成

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审查； 

5、本操作指引所说的第三方，应当是具有审查评估能力的机构（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事务所等机构）。 

6、对于第三方资质的认定，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发行人是指委托铸造和发行 NFT 数字藏品的发行单位或个

人。 

发行人是单位的，需具备以下资质或许可： 

1、合法且有效的营业执照； 

2、为作品的合法所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明确的

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

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

汇编权、及可以享有的其他著作权，以及依据境外法律（包括但不限于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下同）享有的所有著作权，并且在境外通过司

法、行政或其他合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具体为提供艺术品高清电子版文

件、音频文件、3D图形文件，及以实物载体的形式对数字藏品虚拟商品

进行复制、重现、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二维或三维打印、装裱、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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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刻录等。 

3、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有效、来源合法，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

责任。 

4、本操作指引所要求提供的资料与其他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其他法

律法规为准。 

 

发行人是个人的，需具备以下条件： 

1、个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3、为作品的合法所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明确的

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

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

汇编权、及可以享有的其他著作权，以及依据境外法律（包括但不限于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下同）享有的所有著作权，并且在境外通过司

法、行政或其他合法途径维权的权利。具体为提供艺术品高清电子版文

件、音频文件、3D图形文件，及以实物载体的形式对数字藏品虚拟商品

进行复制、重现、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二维或三维打印、装裱、装订、

电子刻录等。 

4、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有效、来源合法，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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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铸造发行平面作品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发行人是著作权人的，应在委托铸造数字藏品时向铸造企业或平

台提供创作底稿、原始文件等证明文件，以及版权、著作权等权利登

记文件。 

2、发行人是作品持有人的，应在委托铸造数字藏品时出具收藏证书、

拍卖文件、买卖合同，或出具家传声明书、委托发行合同及委托书、

声明承诺书、实物核对记录等。 

3、发行人应当承诺委托的铸造企业或平台为该数字藏品的唯一委托

的主体。 

（详见附件） 

4、发行人为再创作人时，需提交原作品权利人的授权文件。（详见

附件） 

第五条，铸造发行电子文创艺术品时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发行人创作电子文创艺术品的创作记录，作品发布痕迹及软件注

册主体资料，合法来源声明文件。音乐作品的音源样本以及与音乐作

品创作相关的证明文件。 

2、影视作品的发行需提交权利登记文件，创作记录或视频发布痕迹

及软件注册主体资料等证明其为视频著作权人的相关材料。 

3、潮玩商品需提交三维立体或多角度的高清扫描件，版权登记证书

或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书等权利文书，合法来源声明文件以及授权

发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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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铸造发行 NFT 数字藏品的企业、平台如未按照本指引第一

条具备相关资质或许可，并进行相关活动的，需承担以下法律责任：

1、未具备《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擅自经营电信业务的，或者超范围经营电信业务的，由

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处 10 万元

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2、未具备《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

动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予以警告，并处

3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停止经营活动的，依法列入文化市场黑名单，

予以信用惩戒； 

3、未具备《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擅自从事网络出版服务的，由有

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予以取缔，并由有关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通知，

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给予责令关闭网站

等处罚；已经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删除全部相关网络出版物，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出版活动的主要

设备、专用工具，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

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可以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未取得《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从事经营性拍卖活动的，会被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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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铸造发行 NFT 数字藏品的企业、平台如未按照本指引第二

条进行备案或评估的，并进行相关活动的，需承担以下法律责任：

1、未进行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的，由相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可根据

情节轻重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2、未进行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的，由相关部门依据职责责令限期改

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

3、未进行区块链信息服务安全评估的，由有关部门依据职责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改正前应当暂停相关业务；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

重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八条，本操作指引系根据常规情况拟定的参考性合规操作指引，具

体发行交易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或变更。本操作指引中所要

求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与其他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其他法律法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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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发行 NFT数字藏品合规操作指引细则》

附件 2：《发行 NFT 数字藏品合规操作指引》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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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广州）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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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东移动区块链技术行业应用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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